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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衍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拖欠工人工资一案，本委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杭经开
人社监罚先告字[2017］0004号）。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
容如下：你单位拖欠陈维烽等 49 名工人工资，合计 316065.56
元。本委于2016年7月15日向你单位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
期改正指令书》（杭经开人社监令字[2016]0052号），责令你单位
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 前 付 清 拖 欠 陈 维 烽 等 49 名 工 人 工 资
316065.56元，你单位逾期未付清，拒不执行该改正指令书的内
容。本委认为，你单位不按要求执行改正指令书的行为，违反了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6条“用人单位应当
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之
规定。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
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
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

决定的：…”的规定，以及《关于印发〈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的通知》（杭人社发[2017]16号）第十
一条《行政处罚标准表》第61号“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涉及劳动者权益11人以上的或者涉及国家利益的，按照12000
元以上20000元以下标准罚款”的规定，本委拟对你单位作出以
下行政处罚：处以罚款壹万贰仟元整（￥12000）。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如你单
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
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
见，或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陈述、申辩。

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个人）有
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进行陈述和申辩。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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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10民初12786号之一
徐爱萍、俞锡忠、俞美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

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徐爱萍、俞锡
忠、朱建慧、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278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150号

徐荣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旭龙诉被告徐荣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61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784号之一

许伟平、俞美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许伟平、浙江方汇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2784号之二
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990-1号

叶龙飞、杭州钱江高扬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叶龙
飞、杭州钱江高扬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7月20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213号之一

俞王中、卢樟辉、俞美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
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俞王中、卢樟
辉、杜秀良、许明亮、应敏、黄立木、俞美忠、浙江方汇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5213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789号之一

俞锡忠、徐爱萍、俞美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
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俞锡忠、徐爱
萍、朱建慧、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278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571号

王泽民：本院受理李文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民初7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泽
民支付原告李文亚价款15987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97 元，由被告王泽民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在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238号

沈藤：本院受理原告凌芳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21日9时，由审判员李晶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戚利尧、人民陪审员郑跃龙组成合议
庭，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第15号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740号之一

倪蔚琦：本院受理原告申屠珍弟与被告倪蔚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8000元；二、至判决履行之
日止的借款利息按年利率 6%另行计算；三、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079号之二

范修员、范延妹：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桐庐支行与被告范修员、范延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2民初5079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
确定：被告范修员、范延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借款
10万元，支付算至2016年10月19日止的利息2595.24
元，自2016年10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按合同约定另行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352 元，由被告范修员、范延妹负
担。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范修员、
范延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
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071号

钱利国、曹君：本院受理原告陈明为与被告钱利国、曹
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071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67号

姜程晖：本院受理原告梁森伟为与被告姜程晖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7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49号

范振法：原告吴庆林与被告范振法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4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515号

李伟：原告蒲义与被告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4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99号

竺亚民、徐志宏：本院已受理原告汪岳庆为与被告竺
亚民、徐志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9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990号

颜方元、莫海军、叶恩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59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671号

宁波励勤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宁兴乾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何卫娇：本院受理的原告俞梅萍为与被告宁波励
勤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宁兴乾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
人何卫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56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64号

王东良：原告俞红霞与被告王东良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46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2号

余姚市凯利来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山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余姚市凯利来包装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山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 40416488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宁
波达伦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和持票人余姚市凯利来包
装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4月5日起
2017年6月5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1号

昆山正旺特钢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昆山正旺特钢模具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签发的号
码为31300051 40411215号、票面金额为40000元、出
票人余姚市万邦电机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万瀚电机
有限公司、持票人昆山正旺特钢模具有限公司。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2月18日起2017年4月18日
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3号

东莞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宁
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东莞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签发的号
码为40200051 28695907号、票面金额为96300元、出
票人宁波浩嘉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斯泰尔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东莞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4月5日起
2017年6月5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2号

余姚泰瑞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余姚泰瑞工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号
码为10500053 23351447号、票面金额为25572.62元、
出票人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泰瑞
有限公司、持票人余姚泰瑞工贸有限公司。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2017年2月18日起2017年4月18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8号

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宁波余姚支行号码为00100063 21041304承兑汇票壹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民生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
号码为00100063 21041304、票面金额10 000 000元，出
票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宁夏中煤华

泰化工有限公司、持票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月24
日起至2017年3月27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9号

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宁波余姚支行号码为00100063 21041302承兑汇票壹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民生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
号码为00100063 21041302、票面金额10 000 000元，出
票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宁夏中煤华
泰化工有限公司、持票人浙江中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月24
日起至2017年3月27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1329号

朱仙海：本院受理原告新昌县艾达斯染整装备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21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14号

本院根据叶青莲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爱芭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4
月10日指定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爱芭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5月22日前,向爱芭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宏国大厦四楼；联系人:陈
云；联系电话：13676746861)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爱芭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爱芭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金权金、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
员、股东等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
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
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3行初45号

温州市新焦点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豪科电气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
政登记一案，你是本案第三人，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
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年3月16日作出的（2016）浙0303
行初45号行政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被
上诉人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温房他证经济技术一发
区字第20140318号房屋抵押登记；2、本案一审、二审费
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662号

张小宝、杨建芬、浙江奔驹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谢池支行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9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829号

贾利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现定于2017年7月
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38号

徐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云格服饰加
工厂与被告徐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
月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60号

王忠策、祝小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峰合成革
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息责任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208号

雷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丰汽车服饰有限公司

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4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794号

温州市瓯海众志眼镜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国
真眼镜有限公司与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厂送达，现依法向你厂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4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833号

蔡加忠、熊建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大兴橡胶
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4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939号

周满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百泰包装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49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331号

朱世雄：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朱世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3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587号

林胜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林胜
飞、杨杰、林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105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8号

黄意、黄建华、黄仕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与被告黄意、黄建华、黄仕荣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927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3号

倪丹红、林贤晓、黄冬霜、倪开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倪丹
红、林贤晓、黄冬霜、倪开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92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302号

周丽丹、周乐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与被告周丽丹、周乐旦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30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1653号

沈从金、潘兰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日鞋材厂与被
告沈从金、潘兰飞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俩被告对（2016）浙
0324民破1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确定永嘉县爱意达鞋业
有限公司向原告所负的债务13915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俩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
月18日下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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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无极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9847485.42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亿达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舜泉置业有限公司、滕
铮、滕国泉、姜爱芬、施军达、陆素娟、施钟毓、宁波锦春
电器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建甬余贷(2014)600-03号、建甬余贷(2014)600-04号、建甬余贷
(2014)600-05号、600-14-02、600-14-03、600-14-04、
600-14-05、600-14-06、600-14-07

抵押担保合同号

建甬余抵（2013）600-02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2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3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4号、
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5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6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600-7号、建甬余担保（2014）600-03
号、建甬余担保（2014）600-02号、600-14-02、600-14-03、600-14-04、600-14-05、600-14-06、600-14-07

东润锦利(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东润锦利(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合同》，东润锦利(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
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
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东润锦利(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